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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8 
(中文譯本) 

 
 
 
 
 
 
 

 2147 5240 

 2810 2232 

 TsyB W 00/520-1/31  

 CB4/PAC/R67 

 
香 港 中 區  
立 法 會 道 1 號  
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  
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秘 書  
朱 漢 儒 先 生  

 

朱 先 生 ：  

 
政府帳目委員會  

審議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七號報告書第 2 章  
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對大學的資助  

 

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致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的 來 函 收 悉 ， 現 回

覆 如 下 。  

 

“ 設 施 啓 用 ” 的 定 義  

 隨 文 付 上 本 局 去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就 此 事 向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( 敎 資 會 )

秘 書 處 發 出 的 電 郵 ， 以 供 參 閱 。 簡 言 之 ， 就 基 本 工 程 項 目 的 帳 目 結 算 工 作

而 言 ， “ 工 程 項 目 啓 用 日 期 ” 是 指 工 程 項 目 正 式 開 始 運 作 的 日 期 。  

 

退 還 未 動 用 的 項 目 餘 額 及 不 獲 資 助 的 開 支  

 教 資 會 秘 書 處 曾 在 去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就 此 事 去 信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，

表 示 沒 有 明 確 證 據 顯 示 各 大 學 無 理 故 意 拖 延 提 交 工 程 決 算 帳 目 ， 超 逾 教 資

會 《 程 序 便 覽 》 指 明 的 時 限 。 另 外 ， 教 資 會 秘 書 處 告 知 本 局 ， 教 資 會 秘 書

處 曾 在 帳 目 結 算 過 程 中 要 求 大 學 退 還 未 動 用 的 項 目 餘 額 及 不 獲 資 助 的 開

支 ， 期 間 未 見 有 大 學 拖 延 有 關 退 款 的 情 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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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 於 以 上 所 述 ， 本 局 從 教 資 會 秘 書 處 得 知 ， 就 來 函 所 指 的 1 7 1  宗 個

案 ， 教 資 會 從 來 沒 有 因 大 學 拖 延 結 算 帳 目 或 拖 延 退 還 未 動 用 的 項 目 餘 額 及

不 獲 資 助 的 開 支 而 收 取 利 息 。  

 

 對 於 故 意 拖 延 結 算 帳 目 或 拖 延 向 政 府 退 還 未 動 用 的 項 目 餘 額 及 不 獲 資

助 的 開 支 事 宜 ， 為 保 障 政 府 的 利 益 ， 本 局 會 考 慮 收 取 相 關 利 息 或 施 加 其 他

罰 款 是 否 合 適 。 我 們 會 徵 詢 相 關 各 方 的 意 見 。  

 

 

 
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 

( 蔡 雪 蓉      代 行 )  

 

 

 

副 本 送 ：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( 傳 真 號 碼 ： 2 5 2 3  1 5 2 2 )  

    教 育 局 局 長 ( 傳 真 號 碼 ： 2 8 1 0  7 2 3 5 )  

    審 計 署 署 長 ( 傳 真 號 碼 ： 2 5 8 3  9 0 6 3 )  

 

 

二 零 一 七 年 一 月 三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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